附件1

主题站启动活动宣传服务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332118118]
注：
1.本《服务采购需求书》中，带★号条款为必须满足条款，如不满足（负偏离）将导致投标无效。
2.投标人须对同一采购项目为单位的服务进行整体投标，任何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投标都被视为无效投标。

一、基本概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美丽广东建设的实施意见》《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打造美丽中国城市样板工作方案的通知》等工作部署和《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等9部门关于印发广州市打造美丽中国城市样板宣传工作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中“打造六号线植物园站等站台为‘广州市打造美丽中国城市样板’主题地铁站台，把美丽广州形象宣传融入各重点交通枢纽”工作要求，展现美丽广州建设成效，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营造良好生态环境氛围。本次采购服务为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天河分局（采购人）关于主题站启动活动宣传服务。
二、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委托中标（成交）供应商执行1场宣传活动的启动仪式、活动物料的制作，场地的布置搭建，活动音响的租赁，活动物料的运输、拆装等服务工作，由此产生的各项成本费用包括在总费用中，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另行支付，详见以下要求：
1.安排专人统筹、协调活动执行细节。
[bookmark: _GoBack]2.根据场地情况，设计制作布展物料，负责布场执行。
3.根据活动需求租赁音响设备，并做好调试、装拆等。
4.拍摄制作与活动相关视频，活动期间安排图片直播。活动后制作回顾视频，将在媒体上宣传报道。
5.根据活动需求租赁桌椅。
6.安排活动主持人和讲解员。
三、服务要求
1.乙方应及时承办采购人委托办理的生态环境主题宣传暨主题站启动活动宣传服务事务，保证质量，讲求效率，认真履行职责。乙方对于本项目涉及的资料，负有保守秘密的责任。
2.服务期限：2025年4月20日至6月30日。
3.服务地点：广州市。
4.本次服务机构资格要求如下：
（1）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3）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中“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中“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4）了解并熟悉宣传活动服务工作情况。
四、报价要求
★ 本服务采购预算为人民币5万元。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出此预算，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五、付款方式
第一期：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
第二期：供应商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的所有义务，向采购人提供活动总结报告，通过采购人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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